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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CB(2)2537/02-03(02)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

基本法二十三條關注組意見書基本法二十三條關注組意見書基本法二十三條關注組意見書基本法二十三條關注組意見書
上訴反對取締的特殊程序和安排上訴反對取締的特殊程序和安排上訴反對取締的特殊程序和安排上訴反對取締的特殊程序和安排
關於處置被取締組織的資產關於處置被取締組織的資產關於處置被取締組織的資產關於處置被取締組織的資產

______________

1. 基本法二十三條關注組(“簡稱關注組”)並不接受政府當局提出有關反對取締的

特殊上訴程序（簡稱 “上訴程序”）及有關處理被取締組織資產安排的建議（簡

稱”資產安排”）。關注組認為此兩項條文均是不必要的，亦超出基本法二十三

條規定的範圍和不符合《基本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關注組促請立法會不要

支持通過有關建議。

2. 以下是關注組在本文第一段的前提下提出的意見：

I. 上訴程序

第 8D條

3. 第(3)款

有關舉證責任的條文：由於上訴程序屬於刑事或類似刑事的性質，條文必須清

晰訂明舉證責任須與所指稱罪行的嚴重程度相稱，即法庭需在無合理疑點，或

高於相對可能性的衡量，才能信納有關證據。

4. 第(6)款

法庭可接納按照法律通常不被接納的證據。為確保證據的可靠性，應沿用現行

《證據條例》（香港法例第 8 章）所確立的模式，引入符合此條例第 47(1)(a)

及(b)條的附帶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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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訴程序應賦予法庭與《證據條例》第 49 條在衡量證據份量方面相同的酌情

權，以確保司法公正。  有關第 47及 49條的詳細條文，見附錄甲。

6. 第(7)款

上訴機制僅適用於牽涉法律問題的規定不合情理，應予廢除。當局並沒有就此

限制提出可靠和合理的理由。當一個人的權利可能會被嚴重削弱時，這人可向

法庭提出上訴的基本權利絕不應受到規限。

第 8E條

7. 建議中的條文賦予保安局局長權力為上訴程序設限，但保安局局長實際上是檢

控官，因此，由她/他制定上訴程序是違反自然公義和法治的原則。

8. 政府應成立一個包括律師和學者的獨立組織，擔任行政長官顧問，就制定有關

的上訴規則提供意見。

9. 第(3)款

建議的上訴程序容許聆訊在上訴人或其法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進行，並可向上

訴人或其法律代表隱瞞證據，有違基本法及自然公義的原則。

10. 正如一些英國及其他地方的著名法律專家多次提出，政府當局是錯誤引用英國

或加拿大的入境法例或反恐規例。無論如何，現時的法律對於保障資料，以維

護公眾利益，已有足夠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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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府當局一直堅稱必須由特定的代訟人代表上訴人出庭（我們強烈反對此點，

因這違反《基本法》第三十五條）。如果政府一意孤行，我們認為這位特定的

代訟人應是由大律師公會提名的大律師，以確保其中立性，以及其能力能足以

應付此類嚴重控罪。

II. 資產安排

12. 充公或接管被取締組織的資產並不合理。我們現行法律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除

非能證明資產是犯罪得益，否則不會被充公或接管。

13. 再者，沿用《公司條例》（第 32章）第 XIIIA部 的機制並不恰當。據我們了解，

有關的程序從沒行使過。該程序並未照顧債權人不能在限定短時間內證明債項

的情況。《公司條例》第 290 條訂明，債權人可要求法庭作出頒令，宣布某公

司的解散為無效，以讓債權人可追討該公司解散後兩年內的債項。但由於該條

例的第 360D條已明確列明第 290條並不適用，因而可能令到那些與被取締組

織並無關連的債權人，不能獲得應得的補償。

14. 根據第 XIIIA部被取締的組織，未能與被剔除的非註冊公司一般，可按照《公

司條例》的第 X部進行清盤，從而避過了第 360C條不公平的安排。

15. 另一問題是附表 2第 3條所指的“其它類別的組織＂的定義並不清晰，這很可

能包括合夥公司。若屬此情況，按照第 3條(2)款，合夥公司便可能按照《公司

條例》第 X部當作非註冊公司被清盤，繞過了《合夥條例》（第 38章）所訂明

的清盤程序。此兩者的主要分別是合夥人即使在合夥已解散後，仍須償還該合

夥組織未解散前所欠下的債項，但倘該組織被視為根據《公司條例》所指的公

司，合夥人本身便可能毋須償還有關債務。.

16. 無論如何，取締的行動不應始於所有挑戰取締決定的法律程序都已完成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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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第 1條(2)款及第(3)條(2)款所用的 “可”字，將引致更多不明確和不必要

的法律訴訟。

17. 另外，從保障第三者利益的角度來看，必須訂立適當程序，在一個組織正式解

散前完成所有清盤程序，從而可確保第三者的利益在組織正式解散前可獲合理

的保障。

日期：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